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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依據 

依據 104 年 2 月 5 日經水綜字第 10314104550 號函修訂「經濟部水利

署水利志工實施及管理要點」(以下簡稱要點)辦理。 

貳、緣起及目的 

近年來，受全球氣候變遷影響，極端水文事件頻仍，天候變化及水文

情勢越發難以預測；101 天秤颱風、102 年天兔颱風，都在台灣氣象水情歷

史上不斷創下新的紀錄及災情。防洪救災工作已無法再以過去思維、經驗

來評估及處置，而需要更全面、廣泛的投入才能夠積極預防並減少損失。 

為整合民間力量，協助政府共同執行水利防災工作，水利署依據災害

防救法第二條、第二十二條，及經濟部淹水災害通報要點，於 99 年時透過

所屬各河川局招募民間志工，完成培訓後於同年正式成立「經濟部水利署

防汛志工服務隊」(本年度更名為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)。本局負責防汛志工

服務隊第八大隊(以下簡稱大隊)之運用及管理，所屬志工迄今已達 120 人。 

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之成立，為水利公共事務與人民協力之重要突破

及典範，然志願服務人力並非任意性資源，主管及運用機關對於組織運作

與志工成長應負輔導管理責任，本局透過本計畫之執行，協助志工大隊內

各環節健全推動，期能達成以下目標： 

 運用民間資源及力量，彌補水利部門推動防汛護水相關政策不足之人

力、物力及財力。 

 凝聚地方民眾防汛護水意識，減少臨災損失並建立永續環境。 

 協助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永續發展，並逐步建立志工自主管理能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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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大隊現況 

本局轄區範圍主要包括卑南溪流域及台東海岸地區。卑南溪主要支流

有鹿野溪、鹿寮溪及萬安溪，流域面積共計 1,603.21 平方公里， 流長度 84.35

公里，流經區域為台東縣台東巿、卑南鄉、延平鄉、鹿野鄉、關山鎮、海

端鄉及池上鄉等鄉鎮市區；台東海岸線則長達 176 公里。過去兩年間透過

各式招募作為，於轄區內進行志工招募，目前計有志工 120 人，組織現況

概述如下。 

一、本局志工成員隸屬經濟部水利署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第八大隊，依轄

區範圍、防災保全特性及需求劃設為 9 支分隊，各分隊服務區域及人

員配置如表 3-1。 

 

二、志工業務由本局工務課主辦，大隊設大隊長 1 名，對外代表本隊並負

責各項會議召集及主持，各分隊設分隊長 1 名，負責分隊內各項會議

召集及主持，並協助分隊內志工之任務分配、聯繫、人力調度及服務

紀錄等事宜。 

 

三、大隊由第八河川局遴聘法律顧問 1 名襄助，各分隊分由第八河川局及

大隊長協助分隊事務。 

 

四、志工按居住所在地或實際狀況列入各分隊，並於平時及汛期期間，在

安全無虞之原則下提供各式服務。 

表 3-1  第八大隊各分隊服務區域及人員配置 

大隊長：洪錫環 

分隊 分隊長 配置人數(人) 服務區域 

第一分隊 黃昭仁 10 

池上、海端地區河堤維護管理 
(愛沙卡堤防、初來低水護岸、廣原堤防、
錦屏堤防、新興堤防、池上堤防、海端 1
～4號堤防、富興護岸、振興堤防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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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山地區河堤維護管理 
(德高 1～4號堤防、關山堤防、電光 1～5
號堤防、南興堤防、寶華堤防、加鹿溪堤
防、崁頂溪堤防、加典溪堤防、鹿寮溪堤
防) 
 

第二分隊 江玉娥 11 

卑南地區河堤維護管理 
(瑞和堤防、瑞源堤防、后湖堤防、新良
堤防、鹿野堤防、鸞山堤防、稻葉護岸、
嘉豐堤防、和平堤防、山里護岸、山里堤
防 

第三分隊 蔡 OO 28 

台東、卑南及鹿野地區河堤維護管理 
(利吉護岸、利吉堤防、石山堤防、岩灣
護岸、卑南堤防、台東大堤、台東海堤二
工區、台東海堤、豐谷海岸保護工、豐里
二號海岸保護工、豐里一號海岸保護工、
豐里海岸保護工、豐原海岸保護工、) 
  

第四分隊 江 OO 8 

長濱區間海堤維護管理 
(美山海岸保護工、重安海岸保護工、宜
灣海岸保護工、膽曼海岸保護工、烏石鼻
海堤、寧埔海岸保護工、南竹湖海岸保護
工、崎腳部海岸保護工、三間海岸保護
工、大俱來海岸保護工、八仙洞分隊哨海
岸保護工) 

第五分隊 陳 OO 10 

成功、東河與都蘭區間海堤維護管理 
(東河海岸保護工、小馬海岸保護工、和
平海岸保護工、成功海堤、三仙海堤、都
蘭海岸保護工、金樽海岸保護工) 
 

第六分隊 曾 OO 21 

台東與都蘭區間海堤維護管理 
(富岡 1～2號海堤、大肚部落海岸保護
工、郡界海堤、新蘭海岸保護工、蘭嶼
國小前保護工、東清海堤、椰油保護
工、朗島保護工、綠島南寮海堤、機場
墓地保護工、柴口海堤、公館海堤、石
朗海堤) 

第七分隊 廖 OO 15 
台東與太麻里區間海堤維護管理 
(荒野分隊哨海岸保護工、美和海岸保護
工、三和海岸保護工) 

第八分隊 陳 OO 10 
太麻里區海堤維護管理 
(三和海堤海岸保護工、太麻里海岸保護
工、香蘭海岸保護工、大竹海岸保護工)

第九分隊 高 OO 7 
大武、達仁區海堤維護管理 
(大武北海岸保護工、大武南海岸保護
工、尚武海岸保護工、南田海岸保護工)

合計 
 

1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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卑南溪水系 台東海岸線 

圖 3-1  第八河川局轄區範圍 

肆、104 年度運用管理工作項目 

一、新進志工招募 

本局現有志工人數為 120 人， 104 年度進行汰蕪存菁工作，志工出

勤考核 8 人啟動退場機制並參考水利署提供之「招募區域建議」，新進志

工招募 8 人，完成相關作業。105 年將配合 

(一)加強招募區域 

     表 4-1  第八河川局 105 年度加強招募地區  

序位 說明 
範圍 

縣市 鄉鎮市區 

1 

屬淹水潛勢地區鄉鎮市區、區內淹

水潛勢地區村里數達 15 個(含)以

上，且志工配置較少者。 

臺東縣 鹿野鄉、長濱鄉 

2 屬淹水潛勢地區鄉鎮市區、區內淹 臺東縣 延平鄉、長濱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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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潛勢地區村里數 6 個(含)以上、

未滿 15 個，且志工配置較少者。

3 

屬淹水潛勢地區鄉鎮市區、區內淹

水潛勢地區村里數 5 個(含)以下

者，且目前全無志工配置者。 

無  

4 
屬淹水潛勢地區鄉鎮市區、區內現

有志工人數未達現階段目標者。 
臺東縣

臺東縣鹿野鄉、延平鄉、

海端鄉、蘭嶼鄉、綠島鄉

等 

5 

鄉鎮市區現有防汛志工人數滿足

現階段目標，暫時排除加強招募地

區建議名單。 

 臺東縣臺東市、卑南鄉 

(二)新進志工招募對象、資格及方式 

1.招募對象 

(1)地方民間及社團領導幹部。 

(2)社區警、義消或巡守隊員。 

(3)淹水潛勢地區地區村里長及河川沿岸抽水站、水閘門管理人員或鄰

近住戶。 

(4)熱心民眾(以軍、警及公教退休人員為佳)。 

2.招募資格 

(1)年滿十八歲且符合保險公司承保之條件者，服務期間至少能持續一

年者，且無妨礙巡查、通報之身體障礙。 

(2)自備交通工具，機動性強，並嫻熟 3C 資訊設備(電腦、網路、電子

信箱、手機及數位相機等)操作、能即時傳遞訊息者為優先。 

(3)熱心服務，有自主防災意識、自助共助信念，且熟悉當地村里環境

及民情，能協助通報災害情形並協助社區民眾進行疏散撤離工作。 

3.招募方式 

(1)本局網站公告招募資訊。 

(2)邀請需加強招募區域之村里幹事或社區理事長等人員協助招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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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透過既有志工協助招募。 

(4)發函相關鄉鎮市區公所及社團協助招募。 

(5)邀請本局轄區執行水閘門維護之廠商加入。 

二、志工培訓 

志願服務法第九條規定：「為提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，保障受服務者

之權益，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對志工辦理基礎訓練及特殊訓練」，水利署

「水利志工實施及管理要點」第四條亦載明：「新進志工人員，須完成基

礎課程與特殊課程之培訓及實習，其中基礎課程內容含任務使命、功能、

服務設施和項目、志工角色與合宜之服務態度、服勤規定、志願服務基礎

訓練課程等，特殊課程及實習方式(均含時數)由志工運用機關依志工任務

性質規劃之。」，本局依據上述規定於本計畫內辦理志工基礎及專業培訓

課程，並針對既有志工，規劃辦理進階培訓，分述如下。 

(一)基礎培訓 

1.培訓對象：針對本年度新進志工。 

2.培訓時間：預計 105 年汛期前辦理完成。 

3.培訓地點：擬於轄區內適當會議地點、研習中心或本局內辦理。 

4.培訓課程：依志願服務法規定，基礎培訓課程包含志願服務的內涵、

志願服務倫理、自我了解及自我肯定(或快樂志工就是我)、志願服務

經驗分享、志願服務法規之認識及志願服務發展趨勢(以上課程合計

12 小時)。 

(二)專業培訓 

1.培訓對象：針對本年度新進志工。 

2.培訓時間：預計 105 年汛期前辦理完成。 

3.培訓地點：擬於轄區內適當會議地點、研習中心或本局內辦理。 

4.培訓課程：配合本局運用需求及志工任務，105 年度專業培訓課程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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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預計包含防汛救災、護水、節水及廉政等範疇(專業課程合計 10

小時)。 

(三)進階培訓 

1.培訓對象： 

(1)志工幹部及表現優異之儲備幹部。 

(2)參加服務隊滿 1 年以上且受完基礎及專業訓練課程之績優志工。 

2.培訓時間：預計 105 年下半年辦理完成。 

3.培訓地點：擬於轄區內適當會議地點、研習中心或本局內辦理。 

4.培訓課程：進階培訓課程規劃以促使志工服務精進及滿足自我成長需

求為目標，預計授課 6 小時。 

三、志工服務規劃及運用 

本局防汛護水志工依據轄區河川流域防災需求及人力配置，共劃分 9

分隊，設置大隊長 1 人、分隊長 9 人，茲將服務內容及運用方式說明如下。 

(一)志工服務規劃 

依據要點內容，防汛護水志工任務包含： 

1.平時 

(1)進行服務區內相關水利設施訪視，如發現損毀、遺失情形能儘速通

報相關單位進行維修。 

(2)進行服務區內河川、區域排水、海堤、水庫蓄水範圍及地層下陷區

等重點區域之巡守，如發現環境破壞、異常，或違法(水利法、自

來水法、溫泉法等)行為進行或發生，能儘速通報相關單位進行處

置。 

(3)協助所屬機關進行防救災、愛水、護水、節水、地層下陷防治及全

民督工等民眾宣導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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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協助全民督工及民情反應等相關工作。 

(5)協助所屬機關進行任務範圍內相關行政或資訊業務工作。 

2.颱風、豪雨、地震(震度 5 級以上)期間 

(1)協助瞭解現地狀況資訊並主動通報。 

(2)協助服務區內水情通報。 

(3)對於溢堤、潰堤或淹水等災情傳出，或發現堰塞湖及河川水位異常

時，即時將訊息傳遞至各局。 

(4)協助其它民眾進行疏散避難，並將避難情形回報至各局。 

(5)協助本署及各局說明水(災)情。 

(6)協助本署及各局緊急應變小組之防救災行政或資訊作業。 

(二)志工運用 

大隊志工人力交由大隊長及各分隊長負責規劃運用，負責各隊員任

務分配及執勤，各項工作內容及對應之執行運用方式均依照水利署頒布

之「防汛護水志工任務執行及通報守則」執行，詳如表 4-2。 

     表 4-2  防汛護水志工第八大隊任務執行及通報守則 

範疇 服務內容 執行或通報方式 

防
汛
救
災 

1 
巡查服務區域相關水利設施，發現

是否有損毀或遺失等情事。 

志工發現服務區內有水利設施損

毀或遺失等情事後，以電話通報

上級(所屬分隊長或本局承辦)說

明，或透過網路通報平台進行登

打。 

2 巡視服務區內水情判讀及通報。 

志工於颱風豪雨期間，隨時關切

服務區內水情狀況，如有致災風

險(威脅)時，以電話通報上級(所

屬分隊長或本局承辦)說明，或透

過網路通報平台進行登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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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
巡視服務區內水(災)情狀況，發現

是否有溢堤、潰堤、淹水、河川水

位異常或堰塞湖形成等情事。 

志工發現服務區內有溢堤、潰

堤、淹水、河川水位異常或堰塞

湖形成等情事後，以電話通報上

級 (所屬分隊長或本局承辦 )說

明，或透過網路通報平台進行登

打。 

4 
臨災時配合村里長指示，協助其它

民眾進行疏散避難。 

志工於颱風豪雨期間，密切關注

服務區內水(災)情現況，如遇服務

區內村里長接收指示需進行疏散

撤離時，積極協助相關作業，並

將避難情形以電話回報上級(所

屬分隊長或本局承辦)說明。 

5 
協助本局於平日或颱風豪雨期間

進行相關行政或資訊業務。 

志工於平日或颱風豪雨期間，配

合本局承辦人員人力需求，協助

執行志工業務相關之行政或資訊

作業(例如服務時數登錄、災情資

料整理等)。 

6 
颱風豪雨期間，如有機會接觸媒體

現地報導時，協助說明水(災)情。

志工於颱風豪雨期間，如遇媒體

現地採訪時，主動上前關切，並

視報導內容協助說明或澄清，結

束後回報相關過程予本局知悉。

7 
主動或配合本局需求，協助推動防

救災宣導工作。 

志工於適當時機(例如村里或社

區活動)，主動向鄰里親友宣導正

確防救災觀念、知識，或配合本

局相關宣導活動辦理時，提供人

力支援。 

護
水 

1 

進行服務區內河川、區域排水、海

堤及水庫蓄水範圍等區域巡守及

環境維護。 

志工依排班表進行服務區內河

川、區域排水、海堤及水庫蓄水

範圍等區域巡守及環境維護，如

發現環境破壞、異常，或違法(水

利法、自來水法、溫泉法等)行為

進行或發生，以電話通報上級(所

屬分隊長或本局承辦)說明，或透

過網路通報平台進行登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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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協助本局進行護水相關行政或資

訊業務。 

志工配合本局承辦人員人力需

求，協助執行志工業務相關之行

政或資訊作業(例如服務時數登

錄、專業知能蒐集彙編或協助志

工招募訓練等)。 

3 
主動或配合本局需求，協助推動護

水宣導工作。 

志工於適當時機(例如村里或社

區活動)，主動向鄰里親友宣導護

水觀念、知識，或配合本局相關

宣導活動辦理時，提供人力支援。

節
水 

1 
主動或配合本局需求，協助推動節

水宣導工作。 

志工於適當時機(例如村里或社

區活動)，主動向鄰里親友宣導節

水觀念、知識，並介紹使用省水

標章產品、發現漏水時主動通報

漏水單位，或配合本局相關宣導

活動辦理時，提供人力支援。 

2 落實並推動節約用水。 

志工經教育訓練後，從個人行為

及居家器材等面向，確實落實節

約用水，並逐步影響親朋鄰里。

廉
政 

1 
協助查看或監督水利工程相關事

項。 

志工服務區內，如有水利相關工

程施工時，協助查看是否有工程

品質不良、安全措施不足、環境

衛生不佳、工程進度緩慢或其他

等缺失，發現後以電話通報上級

(所屬分隊長或本局承辦)說明，或

透過網路通報平台進行登打。 

2 協助反應民情。 

志工於各式場合或時機中，如發

現民眾言論內有與各局業務範疇

相關者，協助傾聽或蒐集，並以

電話通報上級(所屬分隊長或本

局承辦)說明。 

3 
配合各局需求，協助推動廉政宣導

工作。 

志工配合署內相關宣導活動辦理

時，提供人力支援。 

(三)志工服務記錄 

配合要點規範，核實紀錄志工服勤時數，其中各分隊志工由分隊長

負責紀錄管理，分隊長以上幹部由本局承辦人員負責紀錄管理，以利作

為績效或考核辦理依據，紀錄原則及方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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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志工服勤時數除執行前述服務項目(內容)外，另包含參與志工培訓、

相關會議及參訪等，服勤時數以實際參與時數登錄，每事件每天不

超過 8 小時為原則。 

2.志工平時依排定班表於服務區內進行服勤，服勤前以電話或簡訊通知

管理人員，或至本局或各分隊簽到處簽到，服勤結束後比照辦理，

以每日不超過 4 小時為原則，特殊狀況時不受此限(服勤時數以實際

執勤時數登錄)。 

3.颱風豪雨期間，本局開設緊急應變小組後將以簡訊通知志工執勤防汛

救災任務，志工確認待命後，服勤時數開始計算；海上陸上颱風警

報或豪雨特報解除時，通知志工，確認任務結束。期間志工服勤時

數以每日 8 小時為上限，不足 8 小時以實際時數計，且需每日通報

管理人員 1 次，始得計算當日時數。 

4.志工配合本署其餘組室提供人力支援時，服勤時數由該運用機關認定

紀錄，每事件每天不超過 8 小時為原則。 

5.每月月底，由本局負責彙整各分隊執勤紀錄簿，並將服勤成果登錄至

內政部志願服務網站內，同時轉登載於志工服務紀錄簿上，俾作為

志工考核獎勵之依據。 

 

四、志工考核與獎勵 

為確保志工有意願且有能力提供防汛護水服務，本局每年辦理志工考

核工作，並針對考核結果，予以表揚、獎勵、鼓勵、再教育或汰除等手段，

以提升志工職能及向心力，精進組織服務效能，相關作為如下： 

(一)志工考核 

由本局及志工幹部組成考績委員會，依據考評內容及標準進行評

分，其中出勤狀況由本局彙整提報，服務成效及工作態度由分隊長提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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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大隊長核定後一併交考績委員會審定，並於隔年 1 月提送水利署核

備。 

1.考核期間：105 年 1 月 1 日起至 105 年 12 月 31 日止，並於年底前完

成考核作業。 

2.考核方式 

(1)平時考核：每月登錄志工服務時數、服務內容、通報件數，記錄參

與培訓及相關活動會議、各項編輯或行政作業工作，及志工特殊事

蹟貢獻或不當行為事實等。 

(2)年度考核：每年十二月完成大隊志工全年紀錄彙整，據以作為表揚

及續聘依據。 

3.考核標準：考核成績總分為一百分，七十分為合格分數，未達合格分

數者，經各大隊開會決議其志工資格保留或解除事宜。 

(1)出勤狀況(百分之四十)：包括服務工作值勤紀錄、參與教育訓練、

異地觀摩及交流活動出席狀況。 

(2)服務成效(百分之四十)：協助執行「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設置及管

理要點」內規範之志工服務項目，有助本局相關業務推動。 

(3)工作態度(百分之二十)：對服務內容相關專業知能了解程度、工作

配合情形及服務態度良窳。 

(二)志工獎勵 

1.志工之獎勵內容及資格如下： 

(1)全勤獎：依執勤規定全年值班無曠職，服務確具績效者。 

(2)傑出貢獻獎：於服務期間，確有特殊貢獻之個人或分隊，由本局依

具體事蹟推薦，經水利署審查確定者。 

(3)熱忱服務獎：全年服務時數達大隊志工前三名，且服務確具績效者。 

(4)精神標竿獎：全年積極配合水利署及本局辦理相關服務任務，經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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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依年度考核結果，成績最高之志工及分隊，其中分隊成績係由分

隊志工成員成績加總後之平均值。 

(5)幹部服務獎：於服務期間內，積極帶領志工隊員執勤並善盡管理之

責，使大隊或分隊績效良好之幹部。 

(6)榮譽獎：凡服務確具績效，且符合下列標準之一者。 

○1 二級榮譽獎：滿三年且執勤六百小時者。 

○2 一級榮譽獎：滿五年且執勤一千小時者。 

○3 特級榮譽獎：滿十年且執勤一千八百小時者。 

2.獎勵方式 

(1)符合獎勵資格之志工，依服勤績效頒給獎品(金)鼓勵，並推薦參加

水利署年度表揚活動以為獎勵；績優志工並列為幹部儲備人才，提

報參與相關進階課程。 

(2)本局或水利署規劃之志工聯誼、異地觀摩交流、旅遊活動、年終檢

討會議及表揚會師大會等活動，優先邀請績優志工參加。 

(三)志工汰除 

配合年度志工考評結果，針對服務績效不佳或違背要點規定之

志工，予以口頭申誡輔導、取消志工資格、不續聘或解聘等方式處

置：(經大隊會議決議之) 

1.年終考核服勤時數未達各志工運用機關標準者。 

2.年度內經排定之勤務無故不到，逾三次者。 

3.私自將志工服飾借予他人穿戴或使用者。 

4.未經本署同意散布尚未公開之訊息者。 

5.向受服務者要求任何財物之報償或接受服務者主動給予之報酬

者。 

6.以本署志工之名義，擅自對外招攬圖利或發表損及本署及各志工

運用機關聲譽者。 

7.服務期間，怠忽職守、行為不良有損本署或各志工運用機關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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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譽並經查屬實者。 

五、組織行政管理及相關活動辦理 

為符合要點相關規範，並凝聚志工情感及向心力，本計畫書內除前述

各項運用管理作為外，另將執行辦理下列事項，以健全組織管理，俾使成

長及永續。 

(一)志工授證：新進志工完成基礎及專業培訓後，經本局遴選合格者呈

報水利署發給志工服務證，始具服勤資格。 

(二)辦理平安保險：取得志工服務證之新進及續聘志工，本局統一彙整

後呈報水利署辦理年度意外險及傷害保險；另參加水利署或本局辦

理之戶外參訪、演練、異地交流或觀摩活動時，將按實際出席情形

辦理旅遊平安保險。 

(三)幹部遴選：105 年志工幹部業已 104 年 10 月改選完成，本局將配合

要點規範，依幹部資格及條件，完成任務分派及後續教育訓練及工

作聯誼會議。 

(四)志工會報：為利組織運作順暢及效益發揮，要求各分隊不定期召開

工作小組會議，討論任務推動及作為策進等事項，本局另於年終召

開大隊工作檢討會議，藉以了解大隊運作情形。 

(五)活動參與：大隊志工將配合參與水利署相關輔導或策進措施，如年

度檢討策進會、幹部教育訓練或志工會師表揚等活動。 

(六)促進服務熱忱及相互交流事項： 

1.服務年資滿一年，服務時數達一百五十小時以上者，因升學、進修、

就業或其他原因需志願服務績效證明者，得依規定認證志工服務績

效及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。 

2.志工服務年資滿三年，服務時數達三百小時以上者，由本局協助檢具

證明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志願服務榮譽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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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為促進志工間情感交流，達到經驗分享、增加志工凝聚力之目的，水

利署及本局將不定期規劃志工聯誼、異地觀摩交流與旅遊活動。 

(七)文宣品製作發放：為達成組織行銷或情感凝聚等目的，本局將視機

設計製作相關文宣品並進行發放。 

(八)配合水利署或本局各項活動，提供必要之差旅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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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工作甘梯圖 

表 5-1  工作預定進度甘梯圖 

工作項目 
月份 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

1.志工招募及篩選             

2.志工培訓             

3.志工服務規劃及運用             

4.志工考核與獎勵             

5.組織行政管理及相關活

動辦理或參與 
            

 


